
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
經能字第11358001720號

主　　旨：修正「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第六點附圖一，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依　　據：「能源管理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公告事項：
一、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起，「經濟部能源局」

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爰配合修正旨述法規之第六點附圖一分級標示

圖，將「經濟部能源局」修正為「經濟部能源署」，以及修正機關徽章，

該修正圖示將與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新基準同步於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實施。

二、「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第六點附圖一如附件。

部　　長　王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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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第六點附圖一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附於產品使用說明書中或張貼於本體正面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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